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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４２６８—１９９３《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修测规范》。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４２６８—１９９３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对标准进行

修订；

———标准适用范围增加了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和１∶２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六

种比例尺；

———删除原标准第３章中“地形图修测”、“全面修测”、“局部修测”、“快速修测”等术语，增加“地形

图更新”、“动态更新”、“定期更新”等术语；

———缩短地形图更新周期，并作为资料性附录；

———原第４章与第５章合并，删除全面修测、局部修测、快速修测方案，增加动态更新、定期更新、重

测更新、修测更新、修编更新的规定；

———删除了原第６章修测作业方法中有关传统的作业规定；

———在原第７章地形图修测时图面矛盾处理原则中删除了对修测底图的要求、采用不同技术标准

出现矛盾的处理、像片控制点、内业加密点的处理原则等；

———简化原第８章准备工作的有关资料收集、分析和处理，原图检查等内容；

———增加更新技术流程图，并增加了地图转绘法、更新资料的使用等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测绘标准化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马晓萍、兀伟。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４２６８—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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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更新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更新的原则、方法以及精度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的更新。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７９３０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　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ＧＢ／Ｔ７９３１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地形图　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ＧＢ／Ｔ１２３４０　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　地形图　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ＧＢ／Ｔ１２３４１　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　地形图　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ＧＢ／Ｔ１３９７７　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地形图　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ＧＢ／Ｔ１３９９０　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地形图　航空摄影测量内业规范

ＧＢ／Ｔ１４９１２　大比例尺地形图机助制图规范

ＧＢ／Ｔ１８３１６　数字测绘产品检查验收规定和质量评定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所有部分）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ＧＢ／Ｔ１２３４３（所有部分）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

ＣＨ／Ｔ１００４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

ＣＨ／Ｔ１０１５．１　基础地理信息数字产品　１∶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生产技术规程　第１部分：数字线

划图（ＤＬＧ）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地形图更新　狋狅狆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犿犪狆狊狉犲狏犻狊犻狅狀

根据固定年限和调查得到某地区地形要素的变更情况，来决定对该地区进行重测、修测或修编。

３．２

动态更新　犱狔狀犪犿犻犮狉犲狏犻狊犻狅狀

又称及时更新。根据需要对地形图上某种重要地物或某区域进行更新。

３．３

定期更新　狆犲狉犻狅犱犻犮狉犲狏犻狊犻狅狀

又称周期更新，按一定年限对地形图上应表示的地形要素进行更新。

４　总则

４．１　基本要求

更新后的地形图精度应满足 ＧＢ／Ｔ７９３０、ＧＢ／Ｔ７９３１、ＧＢ／Ｔ１２３４０、ＧＢ／Ｔ１２３４１、ＧＢ／Ｔ１３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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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Ｔ１３９９０的要求，符号、注记、色彩和图幅整饰应符合ＧＢ／Ｔ２０２５７的要求。

注：待更新的地形图简称为原图，更新后的地形图简称更新图。

４．２　更新方案

４．２．１　地形图更新分为下列二种方案：

ａ）　动态更新：主要针对绝大多数用户来说重要的要素变化后能得到及时更新；

ｂ）　定期更新：主要针对变化慢且不明显的自然要素变化后能在一定周期内得到更新。

４．２．２　地形图定期更新的周期应根据比例尺、地物变化情况或经济发展情况以及地形要素的重要性等

因素确定。附录Ａ给出了不同比例尺地形图的更新周期参照表。

４．３　更新方法

地形图更新方法依据地形要素变化情况、比例尺大小、资料情况等因素可分为下列几种：

ａ）　重测：对全部的地形要素进行测绘。重测更新适宜于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比例尺地形图的

更新；

ｂ）　修测：对部分地物要素和相应变化了的地貌要素进行实测修正。修测更新适宜于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比例尺地形图的更新；

ｃ）　修编：依据最新的地形图和现势资料编绘地形图或补充修正原图的部分地物要素。修编更新

适宜于１∶２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比例尺地形图的更新。

４．４　地形要素变化率的计算

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有较大影响，或具有明显定位意义的地物，视为重要地物要素。重要地物的

确定参见附录Ｂ，也可由技术主管部门或用图部门根据用图需要进行确定。

地形要素变化率的计算方法可参照附录Ｂ。同一测区的图幅应采用相同的计算方法。

４．５　更新根据

４．５．１　更新方案的确定

４．５．１．１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实施动态更新：

ａ）　原图内某种重要地物发生变化；

ｂ）　用图部门的需要。

４．５．１．２　原图已超过地形图更新周期时，宜实施定期更新。

４．５．２　更新方法的确定

４．５．２．１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重测更新：

ａ）　原图内的地物要素变化率超过４０％；

ｂ）　原图采用修测或修编更新方法更新３次；

ｃ）　原图精度达不到现行标准规定的精度要求。

４．５．２．２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修测更新：

ａ）　地物要素变化率超过１０％，但小于４０％；

ｂ）　原图内某种重要地物位置发生变化。

４．５．２．３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修编更新：

ａ）　原图所依据的技术标准如分类代码或地形图图式发生变化；

ｂ）　原图内地物要素属性发生变化；

ｃ）　已有现势性强的较大比例尺地形图。

５　更新技术方法及要求

５．１　更新技术流程

地形图重测更新按相应比例尺的地形图测图规范实施，地形图修测、修编更新技术流程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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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地图更新流程图

５．２　现势资料收集与分析

５．２．１　应收集地形图出版原图的数据资料或符号化后的地形图数据作为基本资料，还应收集以下各种

补充资料。

ａ）　地形图资料：可供数据更新使用的与成图比例尺相同或较大比例尺的最新制作的地形图、数字

线划图、数字栅格地图、数字正射影像图等；

ｂ）　影像资料：验收合格的航摄像片、卫星影像资料等；

ｃ）　成果资料：原图测绘时的外业控制成果及航摄内业成图时的加密成果以及相关的元数据、各种

记录资料、原图成图时的检查验收及质量评定报告等；

ｄ）　其他辅助资料：有关的文字资料（如地名志）和各种专业图（如交通图、水利图、行政图）等。

５．２．２　对资料的现势性要求一般为：

ａ）　经济发达区不超过２年；

ｂ）　经济中等发达区不超过３年；

ｃ）　经济欠发达区不超过６年。

５．２．３　可利用以下相关资料获取行政境界、交通、地名等数据：

ａ）　县级以上行政境界宜采用国家、省级民政部门的勘界数据，县级以下行政境界宜按国土部门土

地调查的权属数据进行提取；

ｂ）　交通数据可采用符合平面精度要求的，同时可以正射影像图为背景进行局部修正；

ｃ）　地名数据可利用地名数据库成果。

５．２．４　地形图资料、航摄资料精度应满足相应比例尺地形图规范和航空摄影规范的要求。凡原图有检

查验收及质量评定报告，并符合相应比例尺规范要求的，则视原图质量合格，可直接用于更新作业。凡

原图未收集到质量验收报告且质量不明确的，需进行精度检查。在图幅内均匀选取不少于３０个明显地

形点进行量测检查，其精度估算公式见式１和式２。

犿等 ＝±∑
狀

犻＝１

（犱犻犱犻）／２狀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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犿高 ＝±∑
狀

犻＝１

（Δ犻Δ犻）／狀 …………………………（２）

　　式中：

犿等———等精度检查中误差，平面单位为毫米（ｍｍ），高程单位为米（ｍ）；

犿高———高精度检查中误差，平面单位为毫米（ｍｍ），高程单位为米（ｍ）；

犱犻———同名点较差，平面单位为毫米（ｍｍ），高程单位为米（ｍ）；

Δ犻———同名点不符值，平面单位为毫米（ｍｍ），高程单位为米（ｍ）；

狀———检查点数。

５．２．５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必要时应进行实地踏勘。了解地形要素的变化情况和各类控制点的

分布、等级及完好程度；查看各种地图资料的成图年代、成图方法、采用的标准，确定资料的精度和可利

用程度；查看各种航摄资料的航摄比例尺、飞行质量和影像质量；分析其他辅助资料的现势性与可靠

性等。

５．２．６　在分析、整理资料的基础上编写更新技术设计书。更新技术设计书的内容按ＣＨ／Ｔ１００４的规

定外，还应重点阐述下列内容：

ａ）　对测区地形要素变化情况、资料收集、各类控制点分布和应用、原图质量、航摄资料、专业图的

利用等内容进行分析并做出结论；

ｂ）　采用的更新程度及更新技术方法；

ｃ）　根据测区情况提出的有关技术要求或补充规定。

５．３　更新技术方法

根据地形变化情况、资料情况、仪器设备、人员技术水平等情况，选择修测或修编更新技术方法。可

采用的技术方法有以下几种，在实际更新工作中，可一种或几种方法结合使用。无论采用何种作业方

法，应符合相应比例尺地形图的精度要求。

ａ）　外业实测法

通过野外测量数据采集系统，获取地形点的坐标和高程。

１∶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地形图更新宜采用此技术方法。一般用于补测新

建的住宅楼群或独立的高大建筑物。更新的方法及要求见ＧＢ／Ｔ１４９１２。

ｂ）　摄影测量法

１）　航空摄影像片：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与外业调绘的作业方法，获取地形点的坐标和高

程。精度要求为：地形点对于最近野外控制点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大于图上０．５ｍｍ，高程中误

差不大于１／２等高距。

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２５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地形图更新或地物变化范围较大或较复杂的

地貌，宜采用此技术方法。更新的方法及要求见ＣＨ／Ｔ１０１５．１。

２）　航天遥感更新法：可选择现势性强、影像地面分辨率不低于图上０．１ｍｍ的卫星像片，用

于地形变化范围不大的局部更新。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更新宜采用此技术方法。更新的方法

及要求见ＣＨ／Ｔ１０１５．１。

ｃ）　数字正射影像图采集法

１）　将ＤＬＧ与ＤＯＭ叠合，未变化的矢量要素与其同名影像套合的偏差应在平面位置中误差

允许的范围内。对变化了的要素进行图形采集。从ＤＯＭ 上能准确判绘的水系、交通、居民

地、植被等要素，几何位置依据ＤＯＭ影像采集。当发现矢量数据（包括ＤＬＧ数据、ＧＰＳ道路

采集数据等）与其ＤＯＭ同名影像位置的套合误差在某些部位超限时，应以ＤＯＭ 为准，对矢

量数据进行修正。

２）　根据内业预采的成果，到野外进行核查、纠错，并补调不能准确判绘的地名、管线、境界等

要素以及有关要素的属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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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物变化范围较大或已变化的较复杂的地貌，宜采用此技术方法。更新的方法及要求见

ＣＨ／Ｔ１０１５．１。

ｄ）　地形图转绘法

收集与成图比例尺相同的最新的数字栅格地图（ＤＲＧ）或较大比例尺的最新地形图制作

为数字栅格地图，将ＤＲＧ与ＤＬＧ叠合，未变化的矢量要素与其同名栅格数据套合的偏差应

在平面位置中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对变化了的要素进行图形采集，或利用补充参考的地图资

料目视进行转绘、修改或增加地物要素。

各种比例尺地形图更新均适合采用此技术方法。更新的方法及要求见ＣＨ／Ｔ１０１５．１。

ｅ）　地形图编绘法

利用不小于成图比例尺的最新地形图和现势资料，通过内容取舍与更新、制图综合与编辑

等编绘技术方法编制地形图。

１∶２５０００及小于１∶２５０００比例尺的地形图更新宜采用此技术方法。更新的方法及要

求见ＧＢ／Ｔ１２３４３。

５．４　更新技术要求

更新图应满足下列技术要求：

ａ）　消失的地形要素应予以删除。图内更新的要素与未更新的要素应合理衔接，保持关系协调；

ｂ）　更新时如发现原数据中已有的地形要素代码、属性、注记、分层等有明显错误，亦应进行更新；

ｃ）　采用修测更新方法制作的地形图，应在东图廓外将“（单位）于××××年制作”改注为“（单位）

于××××年进行更新”或“（单位）于××××年进行第×次更新”。

５．５　图面矛盾处理原则

５．５．１　要素关系处理

５．５．１．１　更新地物与原图地物

更新地物与原图地物衔接时，若衔接差在现行标准规定限差之内，在精度允许的范围内一般应移动

原图地物，并应保持要素相互间位置关系的正确性；若超过规定限差，应查明原因，做出处理。新增或变

化地物与原有地物拼接应保持合理状态，如断在地物变换处等。

５．５．１．２　更新地物与原图地貌

更新地物与原图地貌衔接时，应协调好地物与地貌的关系，保持地物、地貌相关位置的正确性。

５．５．２　变形地处理

变形地指风蚀、水蚀而形成的微地貌形态，如冲沟、雨裂、滑坡、露天开采等。

新资料表示的变形地与原图表示的变形地矛盾时，原则上以新资料成果为准。原图上用等高线表

示的变形地，仍能够正确的显示出地貌特征的，新资料虽然以地貌符号表示，仍以原图为准。

原图与新资料成果因综合取舍等原因产生的矛盾，原图尚能显示其特征时，可不作修改。

５．６　要素符号化编辑

５．６．１　按ＧＢ／Ｔ２０２５７规定的符号、线型、色彩等要求对地形图要素进行符号化，并按照相应比例尺测

图规范和编绘规范的有关各要素关系处理和图形概括的规定进行图形编辑。

５．６．２　对于地物符号化后出现的压盖、符号间应保留的空隙或小面积重要地物夸大表示等情况引起的

地物要素的位移时，位移值不应超过相应比例尺测图规范和编绘规范规定的限差。

５．７　接边处理

更新图与未更新的相邻原图接边时，更新图上无变化的地形要素接边差在现行标准规定限差之内

时，一般图幅两边要素平均移位进行接边；若超过规定限差时，应检查和分析原因，由技术负责人根据实

际情况决定是否进行接边，并需记录在元数据及图历簿中。更新图上新增或变化的地形要素不进行

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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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检查验收及资料上交

６．１　成果形式

地形图更新生产完成后应形成如下成果：

ａ）　地形图成果数据集（数字地形图、元数据等）；

ｂ）　输出的纸质地形图等。

６．２　检查验收工作的实施

检查验收工作的实施按ＧＢ／Ｔ１８３１６有关规定执行。

６．３　资料上交

根据设计书的要求上交资料。上交的各项数据成果、成图资料、技术设计书、检查验收报告等文档

资料应正确、完整，装订整齐、准确、字迹端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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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地形图更新周期

地形图更新周期应根据地形要素的变化率确定，而地形要素的变化率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可根

据经济区的划分确定地形图的更新周期。表Ａ．１规定了不同比例尺地形图的各经济区的更新周期。

表犃．１　地形图更新周期

比例尺
更新周期

经济发达区 经济中等发达区 经济欠发达区

１∶５００～１∶２０００ ２年～３年，不宜超过３年

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４年～５年 ５年～８年 ８年～１０年

１∶２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 ５年～１０年 ８年～１２年 １０年～１５年

１∶２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０ 不宜超过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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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地物要素变化率计算方法

犅．１　地物要素变化量的统计单位

以图上１ｃｍ２ 格网为１个变化量统计单位（Ｇ）。

犅．２　地形要素变化率的计算

犅．２．１　重要地物要素确定法

犅．２．１．１　重要地物要素发生变化，面积较小者则视为地物要素变化率超过１０％。如采用Ｂ．２．２方法

计算变化率，变化率超过３０％，则视为地物要素变化率超过４０％。

犅．２．１．２　重要要素应根据地形图用途、用户需求等因素确定，一般以下要素应视为重要要素：

ａ）　县及县级以上居民地行政等级或名称；

ｂ）　新增或改道的铁路、公路；

ｃ）　县及县级以上境界；

ｄ）　干渠、大中型水库；

ｅ）　其他因用户需要视为重要的要素（如主要建筑物、水利设施等）。

犅．２．２　地图格网统计法

以格网统计时按１ｃｍ２ 目测，累加后以整Ｇ计算：

犪格 ＝ （犿／犕）×１００％ …………………………（Ｂ．１）

　　式中：

犪格———地物变化率；

犿———图幅内地物要素变化的总Ｇ数；

犕———图幅的理论总１ｃｍ２ 格网数（犕＞犿）。

式（Ｂ．１）中的“Ｇ”可用相应图幅的航空像片格网数代替，即按２ｍｍ×２ｍｍ（小比例尺航片）或

５ｍｍ×５ｍｍ（大比例尺航片）的格网模片蒙在像片上，按地图公里格网统计法公式（Ｂ．１）计算图幅的地

物要素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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